
 

 

敬啟者： 

〈啟德發展計劃區域供冷系統第 III 期餘下工程的分期分項開支安排〉 

在 2019 年 1 月 4 日的財務委員會上，本人就工務小組委員會文件

PWSC(2018-19)30「45CG－ 啟德發展計劃區域供冷系統」要求當局解釋，

為何經扣減「未撥用結餘款項」後的預算金額，會跟兩年多前工務小組

委員會文件 PWSC(2015-16)62 第 34 段的估算完全一樣，同為 10 億 3,980 
萬元。機電工程署代表表示，兩個數字相同只是出於「巧合」。就此，

本人透過財務委員會，要求當局以列表形式提供進一步資料： 

一﹞ PWSC(2015-16)62 第 34 段指，「我們計劃在未來 2 年因應啟

德的發展時間表分期向立法會申請撥款，以推行第 III 期的餘下工

程，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需費 10 億 3,980 萬元」。希望當

局提交當時計算的「分期分項開支安排」： 

表一：啟德發展計劃區域供冷系統第 III 期的餘下工程於 2016 年 3 月

計算的分期分項開支安排 

 

 年度 1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年度 2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年度 3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年度 4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年度 5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年度 6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年度 7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年度 8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小計/百萬元 
(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) 

(a)區域供冷系統機

電裝置及相關建築

工程 

         

(b)敷設輸水管          
(c)用戶建築物的接

駁設施 
         

(d)緩解環境影響措

施 
         

(e)顧問費 
(i)合約管理 

         

(e)顧問費 
(ii)駐工地人員的管

理 

         

(f)駐工地人員的薪

酬 
         

(g)應急費用          
價格調整準備因子          
         總計 

1,039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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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﹞ PWSC(2018-19)30 第 14 段指「我們估計，按付款當日價格計

算，第 III 期(餘下工程)的擬議工程建設費用為 12 億 8,180 萬元。

希望當局提交當時計算的「分期分項開支安排」： 

表二：啟德發展計劃區域供冷系統第 III 期的餘下工程於 2018 年 10 月

計算的分期分項開支安排 

 

以上。順祝 

新年進步 

 

此致 
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議員 

副本抄送 

機電工程署署長薛永恒先生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(庫務)劉焱女士 

 

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

2019 年 1 月 14 日 

 18-19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19-20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20-21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21-22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22-23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23-24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24-25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25-26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小計/百萬元 
(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) 

(a)區域供冷系統機

電裝置及相關建築

工程 

        540.1 

(b)敷設輸水管         317.7 
(c)用戶建築物的接

駁設施 
        183.3 

(d)緩解環境影響措

施 
        9.9 

(e)顧問費 
(i)合約管理 

        9.0 

(e)顧問費 
(ii)駐工地人員的管

理 

        5.0 

(f)駐工地人員的薪

酬 
        100.1 

(g)應急費用         116.7 
價格調整準備因子          
 年度小計 
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10.0 

年度小計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268.7 

年度小計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661.2 

年度小計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326.8 

年度小計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1.5 

年度小計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0.6 

年度小計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12.3 

年度小計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 ) 

0.7 

總計 
1,281.8 


